
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

工作纲要

一、成立背景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慈善组织在参与

国家重大战略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好地推动慈善事业改

革创新，深圳市慈善事业联合会（以下简称“深慈联”）成立专

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旨在丰富深慈联行业平台服务功能，围绕

慈善事业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为

深圳慈善行业提供智力支持，为社会力量参与慈善提供畅通渠道。

二、主要目标

搭建汇聚学术界、理论界等多方力量的重要平台和参与慈善

事业顶层设计的高端智库，开展慈善理论研究、慈善人才培养和

慈善政策咨询，促进慈善理论与实践融合，推动行业标准化建设

和人才队伍建设，帮助慈善组织依法依规运行，助力深圳市慈善

事业健康发展。

（一）搭建沟通协作平台

1.通过研究报告、会议、论坛等方式实现政府、慈善组织、

中介机构、专家学者的互通联合；

2.组织召开线上和线下的慈善沙龙、培训、交流等活动，推

动行业交流合作。

（二）建立慈善行业智库

1.积极参与并推动慈善行业政策和配套制度的研究、论证和



制定；

2.为政府、企业、慈善组织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三）加强行业规范建设

1.逐步进行慈善组织的规范和标准化研究；

2.积极发挥行业自律监督作用，加强诚信建设，接受投诉和

举报，维护会员权益和行业秩序。

三、组织架构

专家委员会由在慈善、法律、财务、金融等领域具有广泛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政界、学术界、理论界知名专家学者及扎根慈善

领域多年的慈善组织领军者组成。

专家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名。

四、工作职责

了解、掌握和研究慈善领域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与实践发

展动态，开展理论政策研究，及时向深慈联提供信息与工作建议，

承担慈善领域重大课题项目的调查研究和撰写，指导、参与相关

培训和讲座，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会员及慈善行业

提供学术研究、财会、法务、金融等方面服务，以及深慈联委托

的其他工作。

五、工作流程

（一）根据深慈联工作要求和专家委员会工作安排，专家委

员会主任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专家委员会全体会议或部分

委员会议。日常具体工作由深慈联慈善服务中心负责。



（二）专家委员会作为决策咨询机构，不参与深慈联的日常

管理工作。专家委员会对深慈联的工作提出的方案、意见和建议，

由深慈联秘书处决议，交由秘书处相关部门负责落实。

（三）专家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工作会议。会议召开时

间、地点、内容由专家委员会主任决定或根据深慈联秘书处提议

设定，定期通报深慈联工作，听取专家意见和建议。

（四）专家委员会主任认为有必要召开相关会议时，通知深

慈联慈善服务中心负责落实会议筹备工作，并将召开会议的时间、

地点、会议内容、议题等报秘书处备案。

（五）专家委员会成员除参加相关工作会议和具体业务活

动外，可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与深慈联慈善服务中

心进行信息交流与反馈，以便及时、高效地推动工作开展，提高

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六）根据机构的研究课题或专项任务,按照其专业性质、

要求,从专家委员会中选聘专家,以课题组的形式开展工作。

六、经费保障

专家委员会的工作经费主要包括委员咨询费、交通住宿费和

其他相关会务费用等，列入深慈联年度专项经费预算，专款专用。


